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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知识产权资产评估管理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 

正文 

 

   第一条 知识产权占有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资产评估： 

  （一）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以知识产权资产作价出资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的； 

  （二）以知识产权质押，市场没有参照价格，质权人要求评估的； 

  （三）行政单位拍卖、转让、置换知识产权的； 

  （四）国有事业单位改制、合并、分立、清算、投资、转让、置换、拍卖涉及知识产权的； 

  （五）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合并、分立、清算、投资、转让、置换、拍卖、偿还债务涉及知识产权

的； 

  （六）国有企业收购或通过置换取得非国有单位的知识产权，或接受非国有单位以知识产权出资的； 

  （七）国有企业以知识产权许可外国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使用，市场没有参照价格的； 

  （八）确定涉及知识产权诉讼价值，人民法院、仲裁机关或当事人要求评估的； 

  （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需要进行资产评估的事项。 

  非国有单位发生合并、分立、清算、投资、转让、置换、偿还债务等经济行为涉及知识产权的，可以

参照国有企业进行资产评估。 

 

  第二条 知识产权评估应当依法委托经财政部门批准设立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资产评估机构从事知识产权评估业务时，应当严格遵循有关的资产评估准则和规范。在评估过程中，

要考虑知识产权的特殊性，科学、客观地分析知识产权预期收益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资产评估机构在执行知识产权评估业务时，可以聘请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方面的专家协助工

作，但不能因此减轻或免除资产评估机构及注册资产评估师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第三条 财政部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同组织知识产权评估专业培训、考核并颁发培训证书，建立并严

格执行继续教育、培训考核制度，确保培训的质量，不断提高注册资产评估师及从业人员知识产权评估的

专业能力和水平。 

 

  第四条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和专业指导工作，可以建立知识产权评估专家库和相关

的专业委员会，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数据库，为知识产权资产评估创建必要的平台，以提高资产评估的执

业质量、行业公信力和影响力。 

 

  第五条 资产评估机构必须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不得以迎合委托方对评估结果高估或者低

估的要求、给予“回扣”、恶性压价等不正当方式承揽知识产权评估业务。 

  财政部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定期组织对从事知识产权评估业务的资产评估机构执业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知识产权评估业务和评估结果。 

 

  第七条 占有知识产权的国有单位和从事知识产权评估业务的资产评估机构违反上述规定的，按国家

有关规定处理。 

 

  本通知发布后，过去有关规定与本通知内容相抵触的，以本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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